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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 19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9月 3日（星期一）下午 2時 

地點：本部 216 會議室 

主席：林常務次長騰蛟、許秀雯民間召集人（下午 2時 50 分後） 

壹、主席致詞（略） 

貳、推選本組民間召集人：本分工小組推舉許委員秀雯為民間召集

人。 

參、確認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教育、媒體及文化

組第 17次會議紀錄。 

決定：會議紀錄洽悉並確認。 

肆、確認本（第 19）次會議議程： 

決定：確認。 

伍、報告事項 

第一案（原報告案第三案）：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促進我國女性經濟

參與之優先性別議題與政策建議」教育、媒體及文化組列

管事項報告案，報請公鑒。 

委員發言紀要 

何委員碧珍 

一、 應先瞭解從事運動、娛樂及休閒業的人口性別比例，才能

進一步瞭解薪資之狀況。 

二、 請教性平處，為何要求本小組特別研析運動、娛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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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兩性薪資問題，其目的性為何？ 

三、 本研究不應停留於發現兩性薪資差異落差很大就夠了，應

進而去研析是否存有性別歧視因素而阻礙某些性別進入此

類行業，才可能去縮短其中的薪資差距。業務主管機關要

去檢視是否有性別歧視阻礙才是重要的。是否也請性平處

考量先不處理薪資的部分，而是先檢視提升職場參與的問

題。 

四、 個人也認同大家的意見，針對性平處原定「研析從事運

動、娛樂及休閒業之兩性薪資落差」覺得暫不宜討論，但

就促進性別參與這類經濟產業的發展條件，我認為本分工

小組應有可再作為之處。眾所周知，休閒娛樂產業存在著

很多的性別歧視，韓國近年娛樂界爆發一連串的〝潛規

則〞醜聞，知名演員不堪折磨死諫令國際震驚。台灣或許

好很多，但若能趁這樣的機會，檢視這類休閒娛樂產業的

職場性別權益條件也很好，剛剛主席的提議，若需要，個

人很願意與性平處私下再討論，關於此議題，本分工小組

可再努力之事項為何。 

黃委員淑玲 

一、 我想瞭解運動、娛樂、休閒服務業在國外的定義哪些行業，

做這樣研究的目的若可以做國外比較就非常有意思 

二、 剛交通部說觀光娛樂業是觀光局負責，交通部說目前兩性

薪資資料無明顯差異，是否可提供更詳細資料以瞭解是如

何進行統計的。 

方委員念萱 

現在立刻上網找到政院性平處委託的研究案「促進我國女性經濟

參與之優先性別議題與政策建議」委託研究一案報告中第 27 頁就明

載 2016 年女性受僱員工相對於男性總薪資最低的前五名行業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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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就是第三名，而且經常性薪資相較於男性也

是最低的第三名，非經常性薪資方面，則不在前五名最低行業中。由

此看來，「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確實是研究發現女性總薪資比

男性低的行業，應該要注意其中差異。雖然難以獲得行業中職業資料，

但是這事實不容忽視。 

許委員秀雯 

一、 請性平處說明本案是希望後續如何進行？ 

二、 本案情商何委員碧珍與性平處再研究給各部會更具體之建

議。 

陳委員秀惠 

一、 尚未界定娛樂業之定義，落差會很大。 

二、 本案同意解除列管 

王委員兆慶 

    運動、娛樂、休閒中類項下的細類異質性太高，中類全部包在一

起，我不認為可以調查出有意義的性別薪資差距分析。因此建議針對

單一細類做調查即可，例如體育署針對主管運動場館進行薪資調查，

瞭解是否有性別薪資差距。 

決定：本案解除列管。本分工小組後續應執行事項再予討論。 

第二案（原報告案第一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第 17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報請公鑒。 

委員發言紀要 

許委員秀雯 

一、 有關追蹤事項 5，請問 8 月學務長會議，跨性別學生空間

使用之議題於學務長之間的實際交流情形為何？另委託畢

恆達教授進行之研究有包括請其提供參考指引，未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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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會成為一個guideline?另第4點國教署所述補助學校

各項設備設施，係指補助何項設備？ 

二、 據悉有原住民女性帶小孩上學，因需要哺乳，但學校卻無

法友善對待，請問對學校應設有哺乳室及育兒空間，有進

行推廣嗎？勿因母職而受懲罰其求學機會跟權利。 

三、 追蹤事項 2，人民有移動遷徙自由，無需回報行蹤，理論上

外館就需負責大部分國民之急難救助或資源整合處理平台，

更細緻之處理應於會報上再討論加強之機制。 

余委員秀芷 

請問國教署有關硬體部分補助，學校廁所照護床的部分有列入補

助嗎？很多脊髓神經受損的女性障礙者，或者重度肢體障礙女性，導

尿與換衛生棉需要照護床，若無照護床，很容易因為憋尿或限制飲水

量而出現尿路感染現象，對於就學是一種阻礙，也很可能就此放棄就

學。 

何委員碧珍 

一、 追蹤事項序號 4，請問衛福部，就「增修公用不動產提供設

立公共性質托嬰中心使用得減免租金」一事，於 8 月 16 日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法會議研商結論為何？衛

福部本身無權責可介入處理嗎？另，兩次討論主管業務的人

員都無法到場說明，建議本案作成決議，直接移交至衛生福

利及家庭分工小組後續討論，較符合權責及效率。 

二、 追蹤事項序號 2，倘若外交部努力之下仍有困難，贊同交付

新成立的「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看是否需再追蹤討論。  

郭委員素珍 

追蹤事項序號 4，請問教育部是否有推動性別友善校園？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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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促請鬆綁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及無償使用相關法規，增

進公有設施營造可負擔之托育(幼)環境，請衛生福利部於

相關法規研議修法乙案，移列衛生、福利及家庭組討論。 

二、 有關掌握新移民子女在母國之人數及權益保障及相關部

會研議設置申訴信箱供出境學生求助使用 2案，請外交部

負責提案至「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與內政部跨部會合

作，共同研議處理。 

三、 跨性別學生之性別友善空間權益乙案，繼續列管，餘解除

列管。 

第三案（原報告案第二案）：有關教育部補助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建置樂齡學習中心及成人學習中心(包含多功能、社區大學)

情形及受益者性別統計，報請公鑒。 

委員發言紀要 

陳委員秀惠 

一、有關第 21 頁 368 個樂齡中心與 2857 村里樂齡學習據點與共

餐據點是否有重點？另樂齡學習中心之坐式廁所不足，不適

合高齡者使用。 

二、請問樂齡學習中心 106 年較 105 年增加 23 所，社區大學 106

年較 105 年增加 52 所，數字看起來似乎有些異常，一年內增

加數如此多之原因為何？是否有評鑑之機制？ 

黃委員淑玲 

性別受益統計男性僅約 3成，希望男性樂齡者可多參與，如何促

進男性參與，終身司可再思考。另是否可提供年齡之統計數字，未來

資料是否會上網公告？  

何委員碧珍 

一、 請問授課之師資是否具性別平等之訓練或性平教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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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聚在一起時，比較擔心之處是：是否會彼此複製或

強化既有的性別刻板觀念。因為場次多影響層面相對也大，

請說明如何確認師資的品質部分，以及課程內容。 

二、 建議應可再多予著墨或加強高齡者的〝健康活化議題〞，尤

其能吸引男性參與的健康促進、維護課程，以降低臺灣高

齡者的臥床率，減少男女的平均餘命落差。建議結合衛福

部「健康指導員」的既有資源，加強樂齡學習推展。 

三、 建議未來各類學習通路的性別統計，要加入身障者的分項，

以能逐步掌握身障者參與樂齡活動之狀況，建立需求分析。 

王委員兆慶 

一、 建議於下次會議整理 107 年社區大學及樂齡中心辦理之性

平課程內容及講師資料。 

二、 國發會目前正在進行一個問卷測量國人性別刻板印象及偏

見，以電話調查方式進行，其中包括具體的性別平等觀念

指標。建議教育部可參考該指標，研議成人教育之性別平

等教育內容為何。 

決定：本案洽悉，解除列管。 

陸、臨時動議： 

案由：原本校園有一男一女助理員，協助特教生，部分特教生畢業後，

學校目前一名男性、一名女性身障生都需要特教助理員，但是

今年教育局考量經費問題，僅提供學校一名特教助理員之補助

款，那到底聘男性或女性助理員呢？（余委員秀芷提案） 

說明：特教助理員的聘僱，該考量學生的性別認同提供協助，不該依

服務人數比例來計算助理員人數。建議修改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之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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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其員額應考量學生需求、性別等任用。 

決議：請教育部於下次會議進行說明。 

柒、散會（下午 4時 45 分） 

  


